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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士林區百齡國民小學 113 學年第二學期週六游泳訓練營招生簡章 

一、依    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3.7.17 北市教體字第 10338301800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    ※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士林區百齡國民小學學務處。 

三、活動時間：114 年 04 月 26 日，5月 3、10、17、24 日，6月 7、14、21 日(共 8 次)。 

四、活動班別、時段：  

    1.甲班：上午 08：30～10：00。   2.乙班：上午 10：20～11：50。 

※每時段以 60 人為限，再依學生實際報名人數及游泳能力分成若干小班。 

五、參加資格： 

 1. 僅開放就讀國小一～六年級，身高應高於 120 公分以上始得報名參加。 

 2.未患有皮膚病、法定傳染病或其他不適游泳運動之疾病者。(例：紅眼症、心血管疾病、癲 

   癇。) 

六、收費金額：每人每班新台幣 1500 元整。 

七、訓練地點：本校游泳池。電話：28817683，分機：游泳池 838，學務處 833、840。 

八、報名事宜： 

1.依報名時間先後來排序發繳費單，採網路線上報名者（其可報名額占總名額 90％），當額

滿後優先排候補。 

2.若無法上網報名者，自 4月 15 日(二)起，可使用現場書面報名或電話報名（分機 833），

其可報名額只占招生總名額 10％，當額滿時其排候補順序為網路線上候補報名之後。 

3.網路報名日期： 

   114 年 4 月 14 日(一)中午 12：00 至 114 年 4 月 17 日(四)中午 12：00 止。 

      (1)報名路徑：點選本校網頁右方功能列之「課後班報名」/「社團(學務處)」/【週六泳

訓班】/星期六。       

      (2)登入：百齡國小學生請先登入輸入帳號和密碼(兩者都是學生的身份證字號，英文字母

請大寫)。 

      (3)請注意參加資格與條件，確認後再行報名，若不符合相關限制者，將逕行予以刪除其報

名成功資格，不另行通知。 

      (4)可於報名頁右上角查詢報名成功（尚未錄取）名單。 

      (5)若有疑問須協助者，請於上課時間洽學務處體育組陳老師，電話：2881-7683轉833、

840。 

4.繳費： 

  (1)凡報名獲正取學員經審核通過後將發給繳費單。請於繳費單的期限前至銀行或便利商店

完成繳費程序，逾期則請親自攜帶繳費單至總務處出納組現金繳納。 

  (2)非就讀百齡國小之學生，請先至警衛室領取報名表，填寫完畢後拿至學務處換取繳費單

繳費。 

5.錄取與上課通知：當學員收到常年週六游泳訓練營上課通知單時，才獲得正式錄取。 

九、訓練內容：分小組進行水上安全、水上遊戲、漂浮、捷泳、蛙泳、仰泳、蝶泳等。 

十、退費說明：自開班前一日(4/25 前)申請退費者，可全額退費。開班後未逾上課總時(節)數三  

     分之一退出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二；超過上課總時(節)數三分之一後退出者，退還 

     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一；超過上課總時(節)數三分之二後退出者，則不予退費。 

十一、注意事項： 

1. 請學員依照上課通知單上的時間準時到泳池上課，因故無法前來者請用電話或書面請假。 

2. 如罹患法定傳染病者，須請假在家休息，以免交互傳染情況發生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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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請學員每堂課提早 10 分鐘到場點名、換裝。游泳池內禁止飲食，勿攜帶貴重物品。 

4. 因本校游泳池空間狹窄，為不影響學生上課品質，上課時段皆不開放家長進入泳池。 

5. 所有班別均為『教學班』，不得自由活動，非學員禁入泳池。 

6. 學員入池一律穿戴泳衣、褲及泳帽上課，嚴禁攜帶玻璃水鏡、飾品或玩具等，其他危險物

品進入泳池。 

7. 請學員注意身體衛生，入水前應先在更衣室沖洗身體，以維護水質。 

8. 請學員聽從教練及救生員之指導，勿於泳池奔跑及從事跳水等危險之動作，生病發燒或身 

   體不適時須請假在家休息，以免意外發生。 

9. 因本校更衣間數量有限，泳池更衣間皆不提供盥洗，僅提供清水沖洗換衣。 

10.因顧及學生安全，請特別注意第五點參加資格，若於開班日經確認不符合資格，將依第十

點退費說明進行相關退費。 


